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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时间为7月1日至7月15日。现场初审时间截止到7月19日

，各报名点自行安排本报名点的现场初审时间、地点。市直

报名点现场初审时间为7月18、19日，地点为人才大厦一楼大

厅。关于2011年度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有关问题

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直各有关部门，

中央、省属驻济各单位： 根据山东省人事考试中心

《#0000ff>关于2011年度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有关

问题的通知》（鲁人考函[2011]30号）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

，现将2011年度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考试时间 2011年度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定

于11月5日举行。具体考试时间及科目为： 上午9：00－11

：30专业知识与实务（初、中级） 下午2：00－16：30经济基

础知识（初、中级） 考试专业设置及题型、题量均与去年相

同。本考试为客观题，在答题卡上作答。考生应考时，应携

带黑色钢笔、签字笔，2B铅笔，橡皮，无声无编辑功能的计

算器。各科试卷卷本可作草稿纸使用，考后收回，不再另发

草稿纸。 二、报名条件 （一）报考初级资格考试的人员须具

备高中毕业以上学历。 （二）报考中级资格考试的人员须具

备下列条件之一： 1、大学专科毕业，从事专业工作满六年

。 2、大学本科毕业，从事专业工作满四年。 3、获第二学士

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专业工作满二年。 4、获硕士学

位，从事专业工作满一年。 5、获博士学位。 （三）有关工



作年限的要求是指取得正规学历前后工作时间的总和，工作

年限计算时间的截止日期为2011年12月31日。 （四）按照原

人事部办公厅《关于部分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安排和考试

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厅发〔2004〕45号）的规定，

对尚未获得学历证书的应届毕业生，可由学校统一持能够证

明考生本人在考试年度可毕业的有效证件（如学生证等）和

学校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报考经济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考试。 

三、采取网上报名、现场审核、网上缴费的方式，统一使用

济宁人事考试网上报名系统。 （一）全市设市中区、任城、

曲阜、兖州、泗水、邹城、微山、鱼台、金乡、嘉祥、梁山

、汶上、高新区、北湖新区、市人才服务中心、兖矿集团、

市直17个报名点，分别负责所属部门单位考生的报名、现场

初审、网上缴费。 考生登陆济宁人事考试信息网进行网上报

名。按照网上报名流程如实填写、提交本人报考信息并上传

照片。要求考生即时采集本人数码照片上传，即考生采集照

片的时间应在本次考试报名文件上网公布后，采集照片的摄

像头不低于300万像素，照片压缩为符合要求的格式后上传。

照片为正面免冠证件照，要求白色背景，无边框，常戴眼镜

者可配戴眼镜，照片要人像清晰，层次丰富，神态自然，无

明显畸变，第三人依据照片能够迅速判别是否是考生本人。

因使用照片达不到要求而影响正常报名考试的，后果自负。

考生填报完有关信息后，下载《考生信息表》一式两份（一

份个人保留，一份存报名确认点），由单位在照片右下角加

盖单位公章。然后，单位人事部门持本单位报考人员的《考

生信息表》、学历证书、居民身份证等材料，在报名点公布

的现场初审时间内集中到所属报名点、办理现场初审手续。



其中，市直部门到市直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时，还需携带报

名点（部门）承诺书。 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市直

各部门和中央、省属驻济单位人事科要告知所属考生，按《

人事考试报名点设置说明》正确选择报名点，否则无法进行

网上审核。各报名点在现场初审时，凡报名点选择错误的，

一律退回，不予审核。 #ff0000>网上报名时间为7月1日至7

月15日。现场初审时间截止到7月19日，各报名点自行安排本

报名点的现场初审时间、地点。市直报名点现场初审时间为7

月18、19日，地点为人才大厦一楼大厅。 （二）审核和现场

初审时应提供的材料包括： 1、考生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

及复印件1份； 2、单位盖章后的《考生信息表》； 3、学历

（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 4、报名点（部门）承诺书

。 （三）各报名点应及时将现场初审通过的考生，在网上报

名系统中设置为“审核通过”。审核通过的考生于7月23日

早8点至7月27日晚8点登陆网上报名系统，进行网上缴费，缴

费成功，网上报名系统显示考生信息为“已缴费”的，方表

示报名成功。 （四）特别提醒考生： 1、在报名时，由于自

身原因选错报名点，报错级别、科目而不能正常参加考试的

，以及在考试时未认真阅读试卷上“应考人员注意事项”而

出现问题的，后果自负。 2、考生应将报名上传的照片冲洗

一寸、二寸照片各2张，以备办理证书时使用 （五）各报名

点应严格按照报名条件，审查报考人员资格，坚决杜绝不符

合报名条件的报考。要认真核对报考人员填报的身份证号与

本人身份证号码是否一致，要使用身份证验证仪辨别身份证

真伪，坚决杜绝报名替考、违纪处理期内考生报名。对确实

不能出具身份证原件的，必须持带照片的户籍证明办理报名



手续，其户籍证明由报名点收回，经公安机关查验无误后封

存备查，并将有关情况报市人事考试中心。要审核考生上传

照片是否符合要求。对身份证号录入错误、照片不清晰等不

符合要求的，要予以退回。在现场确认时间截止后仍达不到

要求的，不再办理报名手续。对伪造学历、证明骗取考试资

格或有意修改照片形象特征、采用合成照片等形式违纪的，

要按照《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严

肃处理，情节严重的，交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并将报名过

程中发现的违纪违规人员名单报市人事考试中心。 （六）各

报名点于现场确认结束后4天内核对现场审核通过人数和网上

审核通过人数，并将报考中级资格考生的相关材料、报名点

承诺书、使用户籍证明人员名单、违纪违规人员名单报市人

事考试中心审核。 四、严肃处理报名违纪人员 对于资格审查

不合格的人员，已经报名的，取消考试资格，已经考试的，

取消考试成绩，将违规违纪人员名单及有关情况通报到违纪

违规人员单位及主管部门，并敦促有关部门按照《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从严处理，坚决禁止

和打击弄虚作假骗取报名考试资格的行为。经复查发现报名

资格审查不严格的县市区，取消其报名点资格，对有关人员

视情节轻重予以相应处理。 五、考试收费 按照鲁价费

发[2004]196号文件规定，考务费每人每科44元。缴费办法按

鲁人发[2003]25号文件执行。 六、教材证订。 为充分体现我

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变化，

全国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大纲和用书在2009年版基础上做

了较大调整和修订，以往各版经济考试大纲和用书已不适合

本年度考试。 考试用书征订工作与报名工作同时进行，考生



可自愿订购。 （一）现场订书 市直各部门，中央、省属驻济

单位汇总所属考生订书项目，填写《2011年度经济专业考试

用书征订单》，于现场确认时报市人事考试中心，同时缴纳

教材费。各报名点于7月19日前将本报名点的《2011年度经济

专业考试用书征订单》、教材费报市人事考试中心。 各报名

点要高度重视并加强对2011年经济考试用书的征订、发行的

组织管理工作，发挥好主渠道统筹管理考试用书征订与发行

工作的作用，要以诚信服务考生，坚决杜绝考试管理部门参

与推销盗版书的行为，以认真负责的精神为考生应考提供真

实的学习材料。 （二）网上订购 考试用书集中发送后，为方

便考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将通过“中国

人事考试图书网”（http://rsks.class.com.cn）提供网上零售服

务。 附件一：#0000ff>报名点（部门）承诺书 附件二

：#0000ff>2011年版经济师考试用书征订单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